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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存在的教育價值 

【文／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尤淑慧】 

我國教育環境長期跳脫不了升學導向的困境，以致於系統學科知識的教學被社會大眾認為是必

要的，這樣的觀念讓我們忽視了學生在真實生活中親身體驗、觀察、實做等活動的學習，並進一步

應用所學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前，國小課程有具體規劃班會、團體活動與輔

導活動等課程時間，這些課程常是學習者在學習既定知識以外，最能夠培養其自主學習、主動探究，

進而肯定自己、勝任自己的課程。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於 90 學年起正式實施，原來的分科課程統整為七大學習領域，其中

「綜合活動」即為一新領域，此次課程重大變革即是將活動課程正式列入七大學習領域之一，具有

重整當時學校課程結構的重要意義。在 92 年課程綱要中，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內涵定義為：「指

凡能夠引導學習者進行實踐、體驗與省思、並能驗證與應用所知的活動」，該課程融合了原本國民

中小學課程中的團體活動、輔導活動、家政、童軍課程之內涵，及運用校內外資源獨立設計之學習

活動。97 年課綱微調，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更是突顯本身課程的主體性，不再被認為只是匯集其他課

程的大熔爐，明確訂出四大主題軸（自我發展、生活經營、社會參與、保護自我與環境）與十二項

核心素養（自我探索、自我管理、尊重生命、生活管理、生活適應與創新、資源運用與開發、人際

互動、社會關懷與服務、尊重多元文化、危機辨識與處理、戶外生活、環境保護），重新建構屬於

自己的課程屬性與圖像～「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再度重申學習者是學習的主體。然而，

不可否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存在一直是教學現場的爭議性課程，實踐上也的確有其困境，其常

被學校、家長及老師認為是可以彈性運用的課程，例如主科目趕課、考試或運用至學校大規模活動。 

筆者於 98 年參與了「中小學綜合類課程內涵與取向的研析」，讓我對綜合活動課程之理念有了

更深入的理解，原來這個在教學現場中被認為可有可無的課程，其實乘載了實現學生體驗、實踐與

落實學生主體性的重要責任，它是學校課程中唯一可以放下知識系統，讓老師與學生坐下來靜靜的

聊聊「自己、自己與他人、自己與環境」問題的課程，學生從生命主體出發，真實的認識自己、發

現自己，進而尊重他人、參與社會，終而關懷、保護與永續環境共生，藉此歷程打開學生的經驗世

界，並將所學與周圍環境產生有意義的連結，這對於培養未來的地球公民是何等的重要。97 年微調

後的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建構了學生為主體學習的完美圖像，其所存在的教育價值是不容

被忽視與漠視的；然而，其在教學現場所產生的困境也將是下一波課程規劃需要重視與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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